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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职师大发〔2018〕5 号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《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“创想梦工场”众创空间创业导师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业经 2017 年 12 月 28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 

         

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 

 

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

2018 年 1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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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 

第一条  为充分借鉴和利用学校和社会创新智力资源，提高大

学生的创业能力和创业成功率，并为天津市创业导师提供人力资源

储备。依据《天津市大学生创业导师管理办法》(津人社局发〔2016〕

37 号)精神，结合学校“创想梦工场”众创空间发展的实际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  

 

第二章  创业导师的来源  

第二条 “创想梦工场”众创空间创业导师（以下简称“创业

导师”），是指具有创业经验和社会责任感的成功企业家以及法律、

财务、金融界和创业投资领域、管理咨询行业的专家和学校有创业

经验的教师、辅导员。 

第三条  创业导师的遴选、评审及日常管理，由众创空间管理

办公室负责。 

 

第三章  创业导师的聘任  

第四条  聘任条件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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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拥护党的基本路线、方针政策，遵纪守法，具有社会责

任感，关爱大学生成长，愿意成为大学生的良师益友； 

（二）能够帮助大学生掌握创业政策、树立创业意识、开拓创

业思路、策划创业方案、拟定创业项目、建设创业团队、指导创业

管理、分享创业经验、提供创业资源； 

（三）有丰富的创业辅导经验或成功的创业经历，具备某一领

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平台，有 3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； 

（四）身体健康，年龄在 60周岁以下。 

第五条  聘任程序及聘期：  

（一）拟聘导师经众创空间管理办公室考察后，报创业工作领

导小组批准后聘任，组成创业导师团。在与入驻众创空间团队对接

工作中，团队有权选择辅导导师，辅导导师有权选择目标团队。双

方同意后，签订辅导协议，并开展相关工作； 

（二）每位创业导师聘期 2年，聘期结束后，根据其履行职责

情况，决定是否续聘。  

 

第四章  创业导师的职责与权利  

第六条  创业导师的职责：  

（一）为在校生开展与创业主题相关的课程、讲座、沙龙或论

坛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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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为“创想梦工场”众创空间寻求咨询的团队给予专业的

指导帮助。保持与创业者的沟通交流，并针对其困惑和问题给予指

导； 

（三）企业导师需为校内创业导师提供到企业学习交流的机

会； 

（四）每学期至少三次与“创想梦工场”众创空间管理办公室

沟通所辅导团队的创业进展情况； 

（五）对有成功预期的项目或团队，愿意风险投入，并向创业

投资机构推荐； 

（六）保守创业项目的商业秘密。  

第七条  创业导师的保障：  

（一）获得由学校“创想梦工场”众创空间颁发的创业导师证

书； 

（二）享有参与学校项目路演以及导师团组织开展的各类交流

活动与研讨项目的权利； 

（三）依法依规与入驻“创想梦工场”众创空间的企业对接并

签订辅导协议的导师，可以享有该企业部分股权，具体以与企业签

订协议细则为准； 

（四）根据“创想梦工场”众创空间创业导师的工作情况，每

年对导师进行评估，评选出本年度导师比例的 30%为“优秀创业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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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”，由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颁发荣誉证书。其所指导的创业

项目可申报优秀指导教师创业项目，并给予 4000 元的经费支持； 

（五）根据导师需要和学校实际情况，对导师及导师企业进行

形象展示与宣传，优先安排参加招聘活动，帮助企业选聘优秀人才； 

（六）对为在校生提供创业见习（实习）的企业，可授予“天

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”； 

（七）支持创业导师开展与辅导项目相关的调研交流工作。 

 

第五章  创业导师的工作方式 

第八条  创业导师为学校提供课程讲座的方式：  

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工作计划至少提前半个月与导

师商定主题并预约时间，由专人负责与导师对接开展活动，对活动

结果进行记录反馈并按规定存档。  

第九条  创业导师为入驻团队提供咨询辅导的方式：  

（一）创业咨询：团队的一般性问题，可采取与导师一对一的

交流方式，达到请教、咨询的目的； 

（二）专题诊断：团队项目较为复杂的问题，由创业工作领导

小组办公室采取组织专家组专题研讨、诊断活动，为团队出谋划策； 

（三）一对一辅导：入驻团队若需要一个相对固定的导师在一

段时间内就专项问题进行请教与辅导，需与相应的导师进行双向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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择，双方达成一致后，可采取由入驻团队与创业导师签订一对一辅

导协议，进行深度辅导； 

（四）以上三类咨询由专人负责对活动情况及结果进行记录反

馈并按规定存档。  

 

第六章  附则 

第十条  创业导师在聘任期内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将予以解

聘：  

（一）无正当理由连续 3 次不接受校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安排的创业指导工作的；  

（二）以学校创业导师名义在社会上从事创业导师职责范围之

外的活动，严重损害学校形象的；  

（三）泄漏创业项目商业秘密的；  

（四）由于其他原因，不能履行创业导师职责的。  

本办法自文件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本办法适用于学校“创想梦

工场”众创空间聘请的所有创业导师，由校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

室负责解释。  

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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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校领导 

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2018 年 1 月 9日印发 


